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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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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

2021-080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二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1年10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1月16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1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11月 16日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1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涵渠先生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9楼公司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38,249,00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6.666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38,128,4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47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20,5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7,393,10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21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7,272,5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19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120,51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蔡亦文律师、赖凌

云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8,247,4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1,51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391,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5％；反对1,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8,228,9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6％；反对20,015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373,0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69％；反对20,0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蔡亦文律师、赖凌云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180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

2021-114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含本数）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11月16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11月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1年11月16日上午9:15至9:25,� 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1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3883号01栋7楼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 汪东颖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1年11月11日（星期四）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7人， 代表股份数为

543,427,52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3037%。截至2021年11月11日，本公司共有股东人数20517名，其

中机构股东人数3206名，个人股东人数17311名（不包含融资融券股东人数）。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5人， 代表股份数为534,454,88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42.588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8,972,642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0.7150%。

4、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5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61,304,06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8851%。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

3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52,331,4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701%；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8,972,642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7150%。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的议案及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拟签署投资

协议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43,427,52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1,304,06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信息披

露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535,926,84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97%； 反对

7,500,6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3,803,38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87.7648%；反对7,500,6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3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俊宇、张雅利

3、结论意见：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796

证券简称：世嘉科技 公告编号：

2021-098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1月16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11月16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1月16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建林路439号世嘉科技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娟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人，代表股份112,856,233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44.7085%。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

112,822,13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4.6950%；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共2人，代表股份34,1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135%；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3人， 代表股份

193,7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767%。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

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12,830,933 99.9776% 25,300 0.0224%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68,400 86.9386% 25,300 13.0614% 0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12,830,933 99.9776% 25,300 0.0224%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68,400 86.9386% 25,300 13.0614% 0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12,830,933 99.9776% 25,300 0.0224%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68,400 86.9386% 25,300 13.0614% 0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营业期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12,830,933 99.9776% 25,300 0.0224%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68,400 86.9386% 25,300 13.0614% 0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下设3个子议案，各子议案需要逐项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

5.0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王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选举票数112,822,235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9%。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159,70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481%。

表决结果为当选。

5.0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韩惠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选举票数112,822,235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9%。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159,70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481%。

表决结果为当选。

5.0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周燕飞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选举票数112,822,235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9%。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159,70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481%。

表决结果为当选。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下设2个子议案，各子议案需要逐项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 各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且审核无异议。

6.0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夏海力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选举票数112,822,235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9%。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159,70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481%。

表决结果为当选。

6.0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张瑞稳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选举票数112,822,235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9%。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159,70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481%。

表决结果为当选。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下设2个子议案，各子议案需要逐项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

7.0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欧化海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获得选举票数112,822,235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9%。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159,70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481%。

表决结果为当选。

7.0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黄秀勇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获得选举票数112,822,235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9%。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159,70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481%。

表决结果为当选。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委派孙钻、白雪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 （南京）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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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世嘉科技”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于2021年11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为临时会议，

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人；根据《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关规

定，经与会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豁免提前2日通知；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

数、审议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董事一致同意选举王娟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三年，与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工作制度等有关

规定，第四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选举情况如下：

选举张瑞稳先生、夏海力先生、周燕飞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审计

委员会委员一致同意选举张瑞稳先生担任召集人。

选举夏海力先生、张瑞稳先生、王娟女士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提

名委员会委员一致同意选举夏海力先生担任召集人。

选举夏海力先生、张瑞稳先生、韩惠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一致同意选举夏海力先生担任召集人。

选举王娟女士、韩惠明先生、夏海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战略委

员会委员一致同意选举王娟女士担任召集人。

上述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各专业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拟聘任韩惠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

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拟聘任周燕飞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

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经董事长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拟聘任康云华先生（简历及联系方式详

见附件）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康云华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具备董事会秘书的任职

资格，其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拟聘任林波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

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经董事长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拟聘任康云华先生（简历及联系方式详

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康云华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具备证券事务代表的任

职资格。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附件：

1、王娟女士：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1997年至2004年任职于

苏州市世嘉电梯装饰装潢厂；2005年至2011年期间，先后担任苏州市世嘉科技有限公司监

事、执行董事兼经理、董事长等职务；2011年10月至今，任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同时兼任苏州世嘉新精密冲压有限公司监事，苏州世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娟女士持有公司16,253,262股股份，占当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6.4388%；其与董事候选人韩惠明先生系夫妻关系，系一致行动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之一；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其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等相关规定。

2、韩惠明先生：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1995年至2004年先后

任职于苏州市彩乐装饰装潢厂、苏州市世嘉电梯装饰装潢厂；2005年至2011年期间，先后

担任苏州市世嘉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监事、董事兼总经理等职务；2011年10月

至今，任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同时兼任中山市亿泰纳精密制造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苏州世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韩惠明先生持有公司11,201,625股股份，占当前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4.4376%；其与董事候选人王娟女士系夫妻关系，系一致行动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之一；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等相

关规定。

3、 周燕飞先生：1977年出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2007年至

2011年期间，就职于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2011年9月至2021年8月，就职于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任计划财务部部长；2021年8月起，任苏州市世

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同时兼任苏州波发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苏州世嘉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苏州捷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21年11月起，任苏州市世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燕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处任

职；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经查询最高人

民法院网站，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

定等相关规定。

4、夏海力先生：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现就职于苏

州科技大学，任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同时兼任中共苏州市委市情研究基地特聘专家、

苏州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特约研究员、苏州日报社（苏报智库）特聘专家；夏海力先生为战略

管理专家， 研究领域为工商管理， 曾在CSSCI及北大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2018年

11月至今，担任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夏海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处任

职；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具备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其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等相关规定。

5、张瑞稳先生：男，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现就职于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同时兼任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医工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大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张瑞稳先生系会计专业领域专家，具备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资

质，长期在高校从事会计与财务领域内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并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

论文；先后在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平光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欧普康视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过独立董事；2021年11月起，担任苏州市世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瑞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处任

职；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具备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其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等相关规定。

6、 康云华先生：1985年出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硕士学历；2011年至

2016年期间，先后就职于华宝证券、广发证券、苏州天马医药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起，就

职于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任证券事务代表；同时兼任控股孙公司昆山恩

电开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董事；2021年8月起，任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康云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处任

职；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

站，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等相关

规定。

康云华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苏州市虎丘区建林路439号

邮编：215129

电话：0512-66161736

传真：0512-68223088

邮箱：shijiagufen@shijiakj.com

7、 林波先生：1981年出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2011年5月至

2018年8月，就职于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担任财务部成本会计、内部审计负责

人，并担任职工监事；2018年8月至今，就职于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任审

计部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处任

职；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

况；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规定等相关规定。

证券代码：

002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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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世嘉科技”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于2021年11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为临时会议，

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根据《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关规

定，经与会监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豁免提前2日通知；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

数、审议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监事一致同意选举汤新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

席，任期三年，与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附件：

汤新华先生：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2006年至今，就职

于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先后担任成本核算主管、部长助理、副部长，现任

市场部部长；2010年10月起，担任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汤新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处任

职；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其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等相关规定。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

董事制度》等公司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世嘉科技” ）的独立董事，在仔细阅读了公司董事会向我们提供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

基于客观、独立的立场，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审核，我们认为：韩惠明先生的个人履历具备履行上市公司总经理职责所必需的工

作经验，具备《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且本

次提名、聘任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审核，我们认为：周燕飞先生、康云华先生的个人履历具备履行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具备《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职资格，且本次提名、聘任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签名）：夏海力 张瑞稳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自2021年11月17日起，投资者可在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富证券” ）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 ）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赎回、

转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各基金业务开放情况及业务办理状态遵循其各自具体规定。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新增上线代销机构及对应基金明细

（一） 东方财富证券代销基金明细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000047 华夏双债债券A 006891 华夏养老2050五年持有混合（FOF）

000048 华夏双债债券C 007165 华夏中债1-3年政金债指数A

001924 华夏国企改革混合 007166 华夏中债1-3年政金债指数C

001927 华夏消费升级混合A 007186 华夏中债3-5年政金债指数A

001928 华夏消费升级混合C 007187 华夏中债3-5年政金债指数C

001929 华夏收益宝货币A 007350 华夏科技创新混合C

001930 华夏收益宝货币B 007472 华夏创蓝筹ETF联接A

002166 华夏永福混合C 007473 华夏创蓝筹ETF联接C

002229 华夏经济转型股票 007474 华夏创成长ETF联接A

002230 华夏大中华混合（QDII） 007475 华夏创成长ETF联接C

002231 华夏新趋势混合A 007481 华夏逸享健康混合

002232 华夏新趋势混合C 007505 华夏中证AH经济蓝筹股票指数A

002251 华夏军工安全混合 007506 华夏中证AH经济蓝筹股票指数C

002345 华夏高端制造混合 007592 华夏价值精选混合

002411 华夏新机遇混合A 007652 华夏稳健养老一年持有混合（FOF）

002459 华夏鼎利债券A 007666 华夏鼎泓债券A

002460 华夏鼎利债券C 007667 华夏鼎泓债券C

002604 华夏新起点混合A 007939 华夏网购精选混合C

002871 华夏智胜价值成长股票A 007992 华夏中证全指证券公司ETF联接A

002872 华夏智胜价值成长股票C 007993 华夏中证全指证券公司ETF联接C

002877 华夏大中华信用债券(QDII)A（人民币） 007994 华夏中证500指数增强A

002880 华夏大中华信用债券(QDII)C 007995 华夏中证500指数增强C

002891 华夏移动互联混合（QDII）（人民币） 008086 华夏中证5G通信主题ETF联接A

002980 华夏创新前沿股票 008087 华夏中证5G通信主题ETF联接C

003567 华夏行业景气混合 008088 华夏中证全指房地产ETF联接A

003697 华夏睿磐泰盛混合 008089 华夏中证全指房地产ETF联接C

003834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A 008199 华夏粤港澳大湾区创新100ETF联接A

004042 华夏鼎茂债券A 008200 华夏粤港澳大湾区创新100ETF联接C

004043 华夏鼎茂债券C 008212 华夏新机遇混合C

004202 华夏睿磐泰兴混合 008213 华夏新起点混合C

004251 华夏惠利货币B 008298 华夏中证银行ETF联接A

004547 华夏稳定双利债券A 008299 华夏中证银行ETF联接C

004640 华夏节能环保股票 008308 华夏见龙精选混合

004672 华夏短债债券A 008585 华夏中证人工智能主题ETF联接A

004673 华夏短债债券C 008586 华夏中证人工智能主题ETF联接C

004686 华夏研究精选股票 008701 华夏黄金ETF联接A

004720 华夏睿磐泰茂混合A 008702 华夏黄金ETF联接C

004721 华夏睿磐泰茂混合C 008856 华夏安泰对冲策略3个月定开混合

005128 华夏永康添福混合 008887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ETF联接A

005140 华夏睿磐泰荣混合A 008888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ETF联接C

005141 华夏睿磐泰荣混合C 008916 华夏中证浙江国资创新发展ETF联接A

005177 华夏睿磐泰利混合A 008917 华夏中证浙江国资创新发展ETF联接C

005178 华夏睿磐泰利混合C 008947 华夏鼎源债券A

005218 华夏聚惠FOF(A) 008948 华夏鼎源债券C

005219 华夏聚惠FOF(C) 009010 华夏兴阳一年持有混合

005449 华夏行业龙头混合 009011 华夏睿阳一年持有混合

005450 华夏稳盛混合 009445 华夏上清所1-3年高等级国企中票A

005534 华夏新时代混合（QDII）（人民币） 009446 华夏上清所1-3年高等级国企中票C

005698 华夏全球科技先锋混合（QDII） 009686 华夏磐利一年定开混合A

005774 华夏产业升级混合 009687 华夏磐利一年定开混合C

005826 华夏潜龙精选股票 009697 华夏成长精选6个月定开混合A

005886 华夏鼎沛债券A 009698 华夏成长精选6个月定开混合C

005887 华夏鼎沛债券C 009837 华夏磐锐一年定开混合A

005888 华夏新兴消费混合A 009838 华夏磐锐一年定开混合C

005889 华夏新兴消费混合C 010014 华夏鼎清债券A

005894 华夏优势精选股票 010015 华夏鼎清债券C

005957 华夏聚丰混合(FOF)A 010016 华夏科技前沿6个月定开混合A

005958 华夏聚丰混合(FOF)C 010017 华夏科技前沿6个月定开混合C

006196 华夏中证央企ETF联接A 010106 华夏核心科技6个月定开混合A

006197 华夏中证央企ETF联接C 010107 华夏核心科技6个月定开混合C

006248 华夏创业板ETF联接A 010180 华夏科技龙头两年定开混合

006249 华夏创业板ETF联接C 010305 华夏创新驱动混合A

006289 华夏养老2040三年持有混合（FOF） 010306 华夏创新驱动混合C

006382 华夏中证500ETF联接C 010695 华夏磐益一年定开混合

006445 华夏全球聚享(QDII)A（人民币） 011547 华夏惠利货币C

006448 华夏全球聚享(QDII)C 012884 华夏港股通精选股票C

006560 华夏中证四川国改ETF联接A 012887 华夏可转债增强债券C

006561 华夏中证四川国改ETF联接C 288001 华夏经典混合

006620 华夏养老2045三年持有混合(FOF)A 288002 华夏收入混合

006621 华夏养老2045三年持有混合(FOF)C 288101 华夏货币A

006622 华夏养老2035三年持有混合(FOF)A 288102 华夏稳定双利债券C

006623 华夏养老2035三年持有混合(FOF)C 288201 华夏货币B

006668 华夏中短债债券A 160322 华夏港股通精选股票（LOF）A

006669 华夏中短债债券C 160323 华夏磐泰混合（LOF）A

006868 华夏科技成长股票 160324 华夏磐晟混合（LOF）

（二） 中国农业银行代销基金明细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006289 华夏养老2040三年持有混合（FOF） 006891 华夏养老2050五年持有混合（FOF）

如上述基金处于封闭运作期、尚未开放、暂停办理对应业务或对其进行限制的，请遵照相关公告执

行。 投资者在各销售机构办理对应基金相关业务的数额限制、规则、流程以及需要提交的文件等信息，请

遵照上述基金招募说明书或其更新、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及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销售机构的业务

办理状况亦请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二、 咨询渠道

销售机构名称 网址 客户服务电话

1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18.cn 95357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www.abchina.com 95599

投 资 者 可 拨 打 本 公 司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818-6666） 或 登 录 本 公 司 网 站

（www.ChinaAMC.com）了解相关信息。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代销机构已在本公司网站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

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

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

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华夏先进制造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1月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先进制造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先进制造龙头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310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11月1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华夏先进制造龙头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先进制造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准予注册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1]2026号文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1年9月7日至2021年11月12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1年11月16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11,678

份额类别

华夏先进制造龙

头混合A

华夏先进制造龙

头混合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18,321,370.25 107,756,704.69 226,078,074.94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

元）

138,773.72 118,687.39 257,461.11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118,321,370.25 107,756,704.69 226,078,074.94

利息结转的份额 138,773.72 118,687.39 257,461.11

合计 118,460,143.97 107,875,392.08 226,335,536.05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1,204,556.16 10.00 1,204,566.16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1.02% 0.00% 0.53%

其中：本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

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总量的

数量区间

0 0 0

其中：本基金的基金经

理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总量的

数量区间

100万份以上 0 100万份以上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

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

的日期

2021年11月16日

注：①募集期间净认购资金226,078,074.94元已于2021年11月16日划入基金托管专户，认购资金

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257,461.11元将至下一银行结息日后全部划入基金托管专户。

②募集期间募集及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已全部计入投资者账户，归投资者所有。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人应通过其办理认购的销售网点查询其认购确认情况， 具体业务办理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

关规定。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华夏成长先锋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1月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成长先锋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成长先锋一年持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338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11月1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华夏成长先锋一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成长先锋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准予注册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1]2527号文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1年11月1日至2021年11月12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1年11月16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59,756

份额类别

华夏成长先锋一

年持有混合A

华夏成长先锋一

年持有混合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411,526,503.0

9

466,788,895.97

1,878,315,399.0

6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

元）

387,585.62 80,786.42 468,372.04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1,411,526,503.0

9

466,788,895.97

1,878,315,399.0

6

利息结转的份额 387,585.62 80,786.42 468,372.04

合计

1,411,914,088.7

1

466,869,682.39

1,878,783,771.1

0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1,010,658.45 11,102.56 1,021,761.01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7% 0.00% 0.05%

其中：本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

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总量的

数量区间

10万份至50万份

（含）

0

10万份至50万份

（含）

其中：本基金的基金经

理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总量的

数量区间

0 0 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

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

的日期

2021年11月16日

注：①募集期间净认购资金1,878,315,399.06元已于2021年11月16日划入基金托管专户，认购资

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468,372.04元将至下一银行结息日后全部划入基金托管专户。

②募集期间募集及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已全部计入投资者账户，归投资者所有。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人应通过其办理认购的销售网点查询其认购确认情况， 具体业务办理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

关规定。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